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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據訴：現今青少年打工現象普及，惟民間多

項調查顯示雇主違法情況普遍，包括違反最

低薪資、未替雇工投保等，影響打工族權益

甚鉅，究主管機關有無善盡監管職責？機制

為何？均有深入瞭解之必要乙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據訴：現今青少年打工現象普及，惟民間多項調查

顯示雇主違法情況普遍，包括違反最低薪資、未替雇工

投保等，影響打工族權益甚鉅，究主管機關行政院勞工

委員會(下稱勞委會)有無善盡監管職責？機制為何？均

有深入瞭解之必要乙案，業經本院調查竣事，茲臚陳調

查意見於后：： 

一、勞委會對於青少年打工實際情形掌握不足，現行法

制對青少年打工權益保護亦有闕漏之處，皆容有偏

失，顯有未當： 

(一)目前「青少年」、「打工」並無統一定義。惟查

勞動基準法第44條規定，15歲以上未滿16歲之受

僱從事工作者，為童工。一般統計資料之年齡組

通常分為15~24歲、25~44歲、45~64歲及65歲以上

四組，而打工多為部分工時者，依據勞保投保資

料，民國 (下同 )101年6月15~24歲部分工時者，有

18萬3千人，合先敘明。 

(二)由於青少年相對缺乏社會經驗，在打工時也比較

容易遇到詐騙陷阱與勞資糾紛，據長期關懷弱勢

之台中市群園基金會，101年6月進行青少年打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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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問卷，以大台中國高中職生為對象，共抽樣

一千兩百份問卷調查，針對青少年打工動機、經

驗、勞動常識、薪資水平等分析。結果發現七成

受訪者有打工意願。最常僱用工讀生的業種以飲

料店，加油站居多。九成雇主有違法行為，最常

見的就是時薪低於法定的一百零三元，也沒有替

青少年投保勞健保。五成青少年對基本法律權益

不瞭解，顯示打工市場有三不足，業者守法不足

、青少年勇氣不足、執法單位取締效率不足 (資料

來源：中廣新聞網–101年7月6日)。 

(三)經本院詢據勞委會，該會每年對於青少年勞動、

就業狀況等雖均有做「青少年勞動統計調查」，

然查勞委會統計調查內容，僅針對勞動力、勞動

參與率、就業人數、行業、職業別等、失業人數

、周期等、非勞動力狀況等統計，並未針對青少

年打工實際面臨之問題，包括遭遇雇主違法情形

、時薪低於法定、未投保勞健保、法律權益瞭解

程度等進行調查研究。況且勞委會98至101年度各

年度工讀生勞動條件專案檢查結果，違反法令有

罰責之事業單位家數佔總受檢家數為63%、73%、

62%及38%，與民間調查結果九成雇主有違法行為

，存有極大落差。  

(四)復按一國未來之發展，從該國青少年之人口、教

育程度、身心健全、及國家對其之福利措施重視

程度即可看出。依據現行勞動基準法僅於第44條

規定針對15歲以上未滿16歲者，禁止其從事繁重

及危險性工作。16歲以上至20歲之未成年人則無

特別規定，亦即與成年者處於同等勞動地位，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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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較於成年人，其生理發育、心智成熟度仍有不

足。換言之，16歲以上至20歲之未成年人即可如

同成年人般從事危險性工作，然其身心是否成熟

，視同成年勞動者是否妥適？現行法制對青少年

打工權益顯然保護不足，實有加強權利保障與提

供充分福利之必要。況且，民法以滿20歲為成年

，未成年者於我國法律上之稱呼，依兒童及少年

福利法第2條規定：「本法所稱兒童及少年，指未

滿18歲之人；所稱兒童，指未滿12歲之人；所稱

少年，指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人。」另少年事件

處理法第2條亦規定：「本法稱少年者，謂12歲以

上18歲未滿之人。」此與現行勞動基準法所稱童

工定義不一致，在保護上可能產生落差。  

(五)基上，民間多項調查顯示雇主違法情況普遍，包

括違反最低薪資、未替雇工投保等情，惟該會並

未對此進行調查瞭解，勞動專案檢查與民間調查

結果亦有極大落差，顯示勞委會勞動檢查未能落

實，相關資訊之掌握亦有所不足，致難以針對青

少年打工權益等相關政策及勞動檢查加以監督評

估，並據以調整及加強落實；又現行法制對青少

年打工權益保護亦有闕漏之處，皆容有偏失。 

二、勞委會勞動檢查未針對未滿十六歲之人受僱從事工

作者，雇主應置備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書及其年齡證

明文件等項目進行查核，顯有怠失： 

(一)依勞動基準法第46條規定：「未滿十六歲之人受

僱從事工作者，雇主應置備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書

及其年齡證明文件。」係考量未滿十六歲之青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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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心智尚未成熟、社會經驗不足、對相關法令及

自身權益保障事項不瞭解，應由法定代理人代為

考量該工作是否適齡、適性，並加以篩選或過濾

，以保護未滿十六歲青少年之工作權益，至為重

要。 

(二)惟查勞委會98至101年度各年度工讀生勞動條件專

案檢查報告內容，檢查重點為，勞動基準法之遵

行：包括是否違反工資、工時、休息、例假、休

假等；勞工退休金條例之遵行：是否依規定提繳

退休金；勞工保險條例之遵行：是否依規定參加

勞工保險或投保薪資覈實申報；就業保險法之遵

行：是否依規定為勞工辦理參加就業保險等。98

年度檢查結果，違反事項比率最高者為未於勞工

到職之日申報參加勞工保險 (勞工保險條例第11條

，下同)及未於勞工到職之日申報參加就業保險(就

業保險法第6條，下同 )，計22件 (占受檢家數比率

【下同】10.2%)及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

(勞動基準法第24條，下同)，計18件(占8.3%)。99

年度檢查結果，違反事項比率最高者為未於到職

當日申報參加就業保險，計15件 (占18.1%)；其次

為假日工資未給或於休假日工作未依規定加給工

資 (勞動基準法第39條，下同 )，計14件 (占16.9%)

、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，計 13件 (占

15.7%)；再其次為未於到職當日申報勞工參加勞保

，計11件(占13.3%)。100年度檢查結果，違反事項

比率最高者為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，

計16件(占32%)；次為假日工資未給或於休假日工

作未依規定加給工資，計11件(占22%)；再其次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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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於到職當日申報勞工參加勞保及未於到職當日

申報勞工參加就保分別有10件 (各占20%)。101年

度檢查結果，違反事項比率最高為勞工延長工作

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，計11件(占11%)；其次為

雇主未依規定備置勞工出勤紀錄，逐日記載勞工

出勤情形 (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5項 )，計10件 (占

10%)；再其次為勞工於休假日出勤，雇主未依規

定加給工資，計8件(占8%)。 

(三)據上，勞委會98至101年度各年度工讀生勞動條件

專案檢查報告內容，並未將勞動基準法第46條規

定，未滿十六歲之人受僱從事工作者，雇主應置

備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書及其年齡證明文件等項目

，列入檢查重點，詢據該會亦坦承未列入檢查項

目，顯有怠失。 

三、勞委會對於地方政府執行該會主管事務或補助宣導

成效之監督考核，殊有不力之處，以致於無法確切

掌握地方政府執行青少年打工勞動檢查情形，洵有

不當： 

依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組織條例第2條規定：「本

會對於省(市)政府執行本會主管事務，有指示、監督

之責。」爰勞委會對於地方政府執行有關該會主管事

務，包括：勞資關係、勞動條件、勞工福利、勞工保

險、勞工安全衛生、勞動檢查等，應負有指示、監督

之職責。復查勞委會為避免青少年打工、求職者陷入

求職陷阱，補助各地方縣市政府辦理求職防騙各項宣

導，製作宣導片、宣導手冊等，透過各種管道播放及

發送，101年度共計補助20個縣市政府辦理，補助經

http://www.cla.gov.tw/cgi-bin/siteMaker/SM_theme?page=414ea820
http://www.cla.gov.tw/cgi-bin/siteMaker/SM_theme?page=414eaa4b
http://www.cla.gov.tw/cgi-bin/siteMaker/SM_theme?page=414905ce
http://www.cla.gov.tw/cgi-bin/siteMaker/SM_theme?page=416f7eeb
http://www.cla.gov.tw/cgi-bin/siteMaker/SM_theme?page=416f7eeb
http://www.cla.gov.tw/cgi-bin/siteMaker/SM_theme?page=4182120b
http://www.cla.gov.tw/cgi-bin/siteMaker/SM_theme?page=4173364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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費約新臺幣(下同)2,354萬元。經本院詢問勞委會有關

各地方縣市政府勞工主管機關對執行該會主管事務、

勞工法令執行、受理申訴與實際處理情形，及補助實

際成效等情，該會表示並未對各地方縣市政府勞工主

管機關辦理情形建立相關監督考核機制，另外有關補

助地方政府求職防騙之宣導著重事前之預防及提醒，

其效益之呈現係以透過宣導管道可接觸之人次評估，

尚難評估辦理該項宣導可達到降低多少誤入求職陷阱

事件(人次)之關聯性績效値；每年度各縣市政府申請

就業安定基金補助辦理是項業務時，該會均審慎審核

所提計畫辦理內容之可行性據以核定經費；該會每年

配合警政署青春專案，評核各縣市政府辦理求職防騙

宣導，主動查察不實徵才之執行情形，亦透過該會每

年度辦理就業安定基金補助縣市政府計畫評鑑，適時

了解各縣市政府求職防騙辦理情形等語云云。惟勞委

會依法負有指示、監督地方政府執行該會主管事務之

責，然實際監督考核機制確付諸闕如，另補助成效亦

無法具體明確呈現並列入考核，以致於無法確切掌握

地方政府執行青少年打工勞動檢查情形，亦無法調整

補助金額或計畫執行內容，實有不力之處。  

四、中油公司未將加盟業者遵行勞動基準法等法令情形

列入續約與否之考量，加盟契約之訂定顯有闕漏及

不足之處： 

經查中油公司所屬加油站直營站計670站，101年

度工讀生人數計6,586人，該公司為使工讀生管理制

度化，訂有「加油站工讀生管理要點」規範各項制度

，並隨時主動進行法令檢查。該公司內部規定及資訊

系統亦配合勞動基準法、勞工安全衛生法…等相關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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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修訂同步調整。另該公司工讀生保險、工時、薪資

、獎金、勞退等作業均透過資訊系統辦理，相關部門

亦利用系統資料進行核對及管控。然而該公司加油加

盟站計1,396站(含合作站14站)，數量相當龐大，該公

司卻對加盟站僱用之工讀生人數、工作權益保障及業

者法令遵行情形，毫無所悉，並答稱，依據加盟契約

書，加盟站管理及操作人員係均受僱於加盟業者，故

該等人員依法均由加盟業者負責。惟中油公司所屬加

油站，以直營站及加盟站之外觀招牌，一般民眾根本

無法辨識，甚至受僱於加油站之工讀生亦可能並不知

情，倘因加盟業者未遵行勞動基準法等相關法令，對

工讀之青少年各項勞動條件，如工資、工作時間、休

息、休假、請假與職業災害補償等，及職工福利、勞

工保險與安全衛生等，有違反法令之情形，必然影響

中油公司之形象，顯非妥適。復詢據中油公司，未將

加盟業者遵行勞動基準法等法令情形列入續約與否之

考量，爰中油公司與加盟業者間加盟契約之訂定顯有

闕漏及不足，實有可議之處。 

 

調查委員：洪昭男  

程仁宏  

楊美鈴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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